
[bookmark: _GoBack]法定代表人(负责人)、主要管理人员
无违法违规承诺函

致：XXX公司
本人为【公司/律所名称】法定代表人（律所负责人），身份证号为【身份证号】。针对与贵司合作项目，本公司（律所）拟派业务主要负责人为【主要负责人姓名】，身份证号为【身份证号 】
本公司（律所）承诺公司法定代表人（律所负责人）及该业务主要负责人员不存在以下情形：
（1） 被列为全国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在本项目投标截止之日前三年内，曾受到金融监管、公安、市场监管等与业务合规、消费者权益保护直接相关的行政管理部门的行政处罚；
  （2）在被整改、被取缔或曾出现过重大风险事件的网贷平台、小贷公司等机构担任过法定代表人或高级管理人员或负有直接责任；
  （3）在被查实存在违法违规催收行为的公司担任过法定代表人或高级管理人员或负有直接责任；
  （4）任何违法犯罪记录或参加邪教组织的情况；
（5）不适宜担任催收管理人员的其他情形。
本公司（律所）如违反上述承诺，或上述承诺与事实不符，本公司（律所）愿意接受公开通报，并承担此带来的法律后果，包括但不限于贵公司有权取消本公司（律所）的投标资格，或解除双方已签署的所有书面合作协议，并要求本公司赔偿由此给贵公司造成的一切损失（含声誉风险损失）。
                                    承诺公司（律所）（盖章）：
                                    日期：

以上事实属实，本人作为公司法人（律所负责人），不存在上述情形。
法定代表人（律所负责人）：（盖章或签字）
日期：

以上事实属实，本人作为项目主要管理人员，不存在上述情形。   
 主要管理人员：（签字）
日期：

